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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作業原則」一份，自
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廣「地籍異動即時通便民服務」(以下簡稱本服務)

，並便利民眾申請，本部業修正旨揭作業原則以增訂「併

土地登記案件」申請方式，即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之權利人

，於申辦登記同時得填具申請表(其簽章應與申辦登記之簽

章相同)併同申請本服務，可免再親自至登記機關臨櫃申

請，請貴府(局)配合辦理及廣為宣導。另請重新檢視本服

務系統程式安裝狀態及穩定性，避免簡訊或電子郵件無法

發送。

二、副本抄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，惠請貴會協助

轉知所屬會員，以宣導及協助民眾於辦理土地登記時同時

申請本服務，俾維護其財產權益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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